宁波大学招收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协议书

根据《宁波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)》（宁大政〔2022〕54号），按照德智体全面衡量、择优录取、保证质量、宁缺毋滥的原则，宁波大学（甲方）与                （乙方）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．甲方录取乙方为      年（秋季）             学院

           专业硕博连读的博士研究生。
二．在乙方学习期间，甲方按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各种学习和科研条件，乙方必须认真学习和参加科研，按时完成学业。
三．乙方申请获学校正式批准后，从第五学期开始正式转为博士生，进入博士生阶段学习，硕士生学籍同时取消，不再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，不再申请硕士学位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本协议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乙方毕业止。

甲方代表：宁波大学研究生院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